
 

 

儿童事务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记录 
 

 

日期  : 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时间 : 下午三时 

地点 : 政府总部西翼 5 楼培训及演讲室 
 

出席者 
 

主席 
 

张建宗先生 政务司司长 

 

副主席 
 

罗致光博士 劳工及褔利局局长 

 

当然委员  
 

蔡若莲博士 署理教育局局长 

陈帅夫先生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 

(代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

长出席) 

徐德义医生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  

(代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出

席) 

陈积志先生 民政事务局副局长 

(代表民政事务局局长出席) 

陈汉仪医生 卫生署署长 

彭洁玲女士 社会福利署助理署长(家庭

及儿童福利) 

(代表社会福利署署长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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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向华先生 民政事务总署助理署长 (3) 
(代表民政事务总署署长出

席) 

陈婉娴女士 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 

 

非官方委员 
 

欧阳伟康先生 

黛雅女士 

郑煦乔女士 

郑佩慧女士 

周伟忠先生 

钟丽金女士 

何志权先生 

叶柏强医生 

甘秀云博士 

李敬恩先生 

雷张慎佳女士 

马夏逦女士 

吴堃廉先生 

潘淑娴博士 

苏淑贤女士 

谭紫茵女士 

曾洁雯博士 

黄梓谦先生 

王晓莉医生 

王见好女士 

黄贵有博士 
 

秘书 
 

高慧君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福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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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政务司司长私人办公室  
 

刘理茵女士 政务司司长政务助理 

萧嘉怡女士 政务司司长政治助理 

 

劳工及福利局 
 

张琼瑶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 

戴淑娆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副秘书长(福

利)1 
温志扬先生 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福利)1A 

茹胜祥先生 总行政主任(儿童事务委员

会) 

 

卫生署 
 

钟伟雄医生  
 

社会医学顾问医生(学生健

康服务)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霍李湘玲女士 

[只参与讨论项目 4] 
助理署长(康乐事务)1 

黄向虹女士 

[只参与讨论项目 4] 
高级康乐事务经理(陆上康

乐场地) 

  

因事缺席者 
 

石丹理教授 家庭议会主席 
 

 

 

项目 1：通过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会议记录 
 

  委员知悉部分委员就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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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记录拟稿第 6 及 10 段提出的修订建议。修订后的会

议记录无须作进一步修改，并获政务司司长及委员通过。  
 

 

项目 2：续议事项  
 

2.   政务司司长表示各工作小组的架构会在议程项目 3 
“在儿童事务委员会下成立工作小组＂下讨论。 

 

3.    就一名委员查询有关“幼儿照顾服务的长远发展研

究＂(研究 )的进度，以及要求把她对研究的补充意见 (已于

该次会后送交秘书处 )列入记录作为第一次会议的会后补

注，政务司司长在回应时表示，顾问在拟备最终报告时已考

虑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会)及从不同渠道收集到的意见，该

份报告预计会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底完成。顾问将会向委员

会及其他相关委员会简报最终报告的研究结果。  
 

 

项目 3：在儿童事务委员会下成立工作小组 

 [文件第 04/2018 号] 

 

4. 政务司司长表示，除了在第一次会议上同意成立两个

工作小组以聚焦于研究、公众参与、公众教育及宣传工作的

决定外，为了推展委员会需处理的多项重要工作，委员会下

将会增设两个工作小组，分别聚焦于有特殊需要儿童事务和

保护儿童事务。该两个工作小组会致力处理委员在第一次会

议及该次会议后建议的主要议题。 
 

5. 个别委员提出下列建议： 
 

(a) 委员会应重新考虑就开展筹备成立法定委员会的事

宜设立一个工作小组。 
  

(b) 该四个工作小组应同时开始运作。委员会秘书处应获

提供足够资源。 
 

(c) 在研究及公众参与工作小组方面，由于研究及公众参

与涉及不同性质的工作，故委员会应考虑把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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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纳入宣传儿童权利和发展、教育及推广工作小组

之下。 
 

(d) 鉴于发生了多宗涉及虐待儿童的悲惨个案，保护儿童

事务工作小组有迫切需要尽早开始运作。委员会或保

护儿童事务工作小组应考虑讨论是否有需要设立机

制，检视个别儿童死亡个案。 
 

(e) 在接纳文件第04/2018号所载的四个工作小组之余，委

员会亦应考虑把“儿童参与＂纳入宣传儿童权利和

发展、教育及推广工作小组的范围之内。 
 

(f) 有关预期会在二零一九年就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的实施情况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政府在拟备该份报

告的过程中应考虑征询委员会的意见。 
 

(g) 委员会应预先向委员提供关于将来委员会会议的优

先讨论事项一览表。委员会另亦应考虑在委员任期结

束时编制一份报告，载述委员会在工作上取得的进

展。 
  

6. 政务司司长回应时表示： 
 

(a) 行政长官在筹备委员会阶段期间已清楚说明，政府没

有计划亦不会承诺成立法定的委员会。委员会会以务

实的方式聚焦处理由行政长官主持的成立儿童事务委

员会筹备委员会交托予委员会的众多优先事项。成立

法定的委员会须经过以年计的冗长草拟法例及立法过

程，将会令儿童早日受惠带来延误。委员会应首先利

用时间累积运作经验，待日后才考虑此事。 
 

(b) 由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开始，委员会将获增拨资源，

以加强秘书处对委员会达致其全面目标及履行其职能

方面所提供的支援。有关详情将在二零一九年的《财

政预算案》公布。 
 

(c) 经考虑将予讨论的各个事项的复杂程度及发展和委员

会秘书处的人手后，委员会会安排有特殊需要儿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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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小组和保护儿童事务工作小组分别在二零一九

年第一季和第二季成立。委员会在下一次会议上将考

虑这两个工作小组所处理事项的相对优先次序。 
 

(d) 至于有关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报告的拟备工作，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会于稍后就报告的框架征询委员

的意见。 
 

(e) 政府可能会考虑在本届委员会任期结束时就委员会

的工作拟备综合报告。 
 

7. 就该四个工作小组的运作，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

表示： 
 

(a) 鉴于研究及公众参与工作小组以及宣传儿童权利和发

展、教育及推广工作小组负责的各项工作急须处理，

以及考虑到完成这些工作所需的时间，在二零一八年

内尽快成立这两个工作小组对委员会早日取得成果至

为重要。 
 

(b) 在研究及公众参与工作小组方面，该工作小组会开展

和监督两项重要研究，分别为关于发展中央儿童数据

资料库及制订与儿童有关指标的研究。在进行这些研

究时，有需要进行广泛的公众参与活动，让不同界别

的持份者参加。因此，有需要把“研究＂和“公众参

与＂纳入同一个工作小组之下。 

 

8. 经商议后，委员同意如文件第04/2018号所载在委员会

下成立四个工作小组，以及同意文件所载这些工作小组的职

权范围，惟另外须在宣传儿童权利和发展、教育及推广工作

小组的工作范畴中加上“儿童参与＂一项，因为该工作小组

也需要通过确保儿童的参与去推广儿童利益的重要性。 
 

 

项目 4a：儿童的游戏时间 

  [文件第 05/2018 号] 

  

9. 王见好女士因所属机构曾发起一项种子学校培训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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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并正与香港教育大学及参与幼稚园合作研发一套供学前

教育界使用的自由游戏模式，故就此项目申报利益。 
 

10. 政务司司长请署理教育局局长就儿童的游戏时间向

委员简述与学校教育、家长教育和家校合作相关的措施。 
 

11. 委员的意见／建议撮述如下： 
 

(a) 在家长教育方面，必须让他们加深对儿童发展的理

解，而非着重过多的家课及操练。另一个问题是在职

家长并没有时间与子女一起玩耍。教育局亦可就如何

与子女一起玩耍向家长提供实用贴士。 
 

(b) 在幼稚园阶段，有委员建议应采用能反映不同社群的

玩具和图画书籍，以鼓励整个社会提升对少数族裔人

士的包容。在小学阶段，应限制做家课的时间，让少

数族裔儿童有更多时间改善他们的中文水平。在教育

少数族裔家长如何与子女玩耍方面，应顾及家长可能

会注意的文化问题。此外，亦应向身为哥哥或姐姐的

少数族裔人士提供教育，教导他们如何与弟妹玩耍。 
 

(c) 《幼稚园教育课程指引》建议半日制及全日制幼稚园

应分别每日安排幼儿参与不少于 30分钟及 50分钟的

自由游戏。有委员建议可在三年后进行成效评估，以

评定有关学校能否遵守这些目标。有意见认为幼稚园

达到这些目标并不容易，理由如下： 
 

(i) 半日制幼稚园难以有足够的课堂时间供安排一

节自由游戏；以及 
 

(ii) 没有充足的游乐场地让儿童从游戏和自由探索

中学习，亦没有任何重置政策让幼稚园可达到

教育局制定的新标准。 
 

(d) “从游戏中学习＂应有清晰的定义。在衡量学校是否

已达到教育局的目标时，有必要采用一致的标准。在

为教师提供支援方面，教育局可考虑除了现行指引外

还可提供示范及实用贴士，并应考虑为教师提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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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培训。政府可考虑检讨为学校游乐场地所定的设

施细明表。 
 

(e) 这些年来，课程的要求已变得越来越高。可考虑减轻

儿童完成家课的压力，例如在学校推行每星期一日无

家课日。 
 

(f) 为使市民更加认识游戏的重要性，政府可考虑利用更

有趣及创新的渠道 (例如选出“从游戏中学习＂的榜

样，并在社交媒体加以宣传)。卫生署可考虑当儿童到

该署辖下诊所接受身体检查时，向他们传递有关游戏

的讯息。 
 

(g) 游戏与儿童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游戏是一项重要的

治疗元素，有助减轻儿童的创伤。游戏空间及设备的

质素和提供情况，对在儿童医院、院舍等设施居住的

儿童至为重要。 
 

(h) 鉴于基层儿童在游戏空间或课外活动选择方面均很

有限，政府可考虑提供经常性的津贴，以支援他们参

与课外活动。 
 

(i) 倘若日后举办建议召开的儿童高峰会议，可把游戏时

间这议题列作高峰会议的其中一个主题。 
  

12. 卫生署署长与委员分享，卫生署编制了一份《使用互

联网及电子屏幕产品对健康的影响咨询小组报告》 (电子报

告 )，就日渐普及使用的互联网及电子屏幕产品对儿童和学

生的健康所构成的潜在风险，为教师和家长提供支援以处理

这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政务司司长请卫生署于会后向委员提

供该份电子报告，以作参考。 
 

13. 在政务司司长邀请下，署理教育局局长作出以下回

应： 
 

(a) 做家课的目的是评估学生在学校学到了什么，以及帮

助他们巩固在课堂学到的知识。教育局一直重申，家

课应重质不重量。该局已就优质家课设计提供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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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原则、措施及建议，以助制订和推行校本家课政

策。 
 

(b) 有关幼稚园学生从游戏中学习方面，教育局已在新的

《幼稚园教育课程指引》中提供具体建议，并为幼稚

园校长／教师举办一系列培训。除了资源及儿童游戏

的时间外，儿童有一起游玩的同伴亦很重要。 
 

(c) 教育局亦推广家长教育，以加深家长对儿童发展的理

解，以及使他们更加认识到从游戏中学习对幼稚园学

童的重要性。当局希望家长不会因过分重视子女的学

业表现而忽略了游戏和休息的重要性。 
 

(d) 虽然游戏切合儿童的发展需要和兴趣，但并不适宜把

“从游戏中学习＂的成效量化，而应按儿童的整体发

展来考虑幼稚园学生的学习成效。 
 

(e) 教育局听取委员在会上提出的意见后，会研究有关课

题，稍后向委员会简报。 
 

 

项目 4b：户外幼童游乐场地  

 [文件第 06/2018 号] 

  

14. 王见好女士因所属机构正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康文

署 )合办“社区共建游乐场＂计划、“通用游乐＂设计及屯

门公园共融游乐场计划，故就此项目申报利益。 
 

15. 因应政务司司长的要求，民政事务局副局长向委员简

介民政事务局及康文署就提升户外游乐场地供幼童享用的

背景及工作。他补充说，民政事务局在今年七月曾就此课题

咨询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议员的反应十分正面。随后，

他请康文署助理署长 (康乐事务 )1以投影片向委员作出简

报。 
 

16. 委员的意见／建议撮述如下： 
 

(a) 在葵涌和深水埗等旧区，大型户外游乐场地相当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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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康文署可优先考虑改善及提升基层儿童聚居地区

的现有设施，以及为这些设施加入创意元素。游乐场

地的设计可以更多元化，而不同地区亦可有其独特风

格。设计游乐场地时，儿童的参与相当重要。此外，

康文署亦应考虑这些游乐场地的卫生及安全情况。 
 

(b) 建筑署和康文署在屯门公园推行先导计划以建设富

创意共融游乐场的努力获得委员认同。推行此项先导

计划可让建筑署和康文署巩固经验，在日后设计和提

升游乐场地时以作参考。 
 

(c) 有关建筑署正就儿童游乐空间设计进行的顾问研究，

政府可考虑就该项研究征询委员的意见。 
 

(d) 康文署应提供充足的资源及人手，以管理富创意的游

乐场地，把场地维持在良好状况。有意见认为应就这

些游乐场地妥为调适有关的管理和维修指引。推行此

项先导计划后，政府可考虑就香港的儿童游乐场地制

订发展策略。 
 

(e) 有调查／研究显示，提供足够和高质素的户外游乐场

地有助改善儿童的生理及心理社交健康。 
 

(f) 政府可考虑如何推动和鼓励市民使用这些富创意及

共融的游乐场地。 
 

17. 政务司司长回应时表示： 
 

(a) 康文署应考虑加强宣传，以推广这些富创意及共融的

游乐场地； 
 

(b) 康文署应安排委员参观屯门公园及其他游乐设施；以

及 
 

(c) 建筑署应在下一次会议上就有关儿童游乐空间设计

的顾问研究报告向委员作出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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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5：少数族裔儿童的教育

[文件第 07/2018 号]

18. 政务司司长请署理教育局局长向委员汇报教育局就

支援学校和非华语学生有系统学习中文实施的措施和有关

进展，以及非华语学生的多元出路。会上亦分发了有关《施

政报告》《加强支援少数族裔人士》的单张。

19. 委员的意见／建议撮述如下：

(a) 现时缺乏帮助非华语学生学习广东话的罗马拼音系

统。有意见认为使用粤语罗马拼音系统对非华语学生

学习中文大有帮助。

(b) 在制订教授非华语学生中文的课程时，如制订课程的

团队内有非华语人士对工作应有助益，因为他们更了

解这些学生所面对的学习困难。

(c) 虽然主流学校的校长对录取非华语学生持开放态

度，但有些华人家长颇不愿意学校录取这些学生。

(d) 至于严重残疾非华语儿童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

语儿童，在把他们转介往特殊学校之前，应就他们的

特殊教育需要进行适当评估。

(e) 由于政府正在学校推广学习普通话，在非华语学生之

间有不少讨论认为学习广东话可能会导致浪费时间。

(f) 纵使部分非华语教师及教学助理已充分掌握广东话

及英语，但他们要获得主流学校聘用并不容易。

(g) 非华语学生的缺课情况很普遍。这类学生的家长可能

需要接受有关上学重要性的教育。

(h) 教师在共融学习和对不同少数族裔社群的文化敏感

度方面的培训应予以加强。香港教育大学开办了有关

支援非华语儿童学与教的文凭课程。政府可考虑加强

对翻译及实时传译服务的支援，以帮助非华语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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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 
 

(i) 至于已考取国际认可的其他中国语文资历 (例如综合

中等教育证书 )的非华语学生，由于这些资历一般对

中文水平的要求较低，有委员关注这些学生的中文水

平未能达到升学及就业所需的水平。 
 

(j) 为改善非华语学生的中文水平，他们的中国语文水平

应尽可能与其他学生的水平相若。大专院校有关中国

语文水平的入学要求应保持透明，让非华语学生可以

知道如何才达到要求。在升读大学方面，可考虑豁免

非华语学生有关中国语文科成绩的入学要求。 
 

(k) 教育局将为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按其录取

的非华语学生数目提供分为五个层阶的资助，这是一

项正面的发展。不过，有委员关注到「中国语文课程

第二语言学习架构」(「学习架构」）是否获得大学及

雇主承认。 
 

(l) 录取较少非华语学生的学校不容易为这些学生提供

适当支援。 
 

(m) 对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生，特殊学校的教学

语言是他们的一大障碍。 
 

20. 署理教育局局长在回应时表示： 
 

(a) 香港并没有一套标准的粤语拼音，利用罗马拼音系统

学习中文将会增加非华语学生的负担。 
 

(b) 至于「学习架构」方面，教师可订定循序渐进的学习

目标、进程及预期学习成果，让非华语学生可透过小

步子的方式由浅入深学习中文，帮助他们过渡至主流

课程。 
 

(c) 非华语学生亦享有平等机会接受专上教育，「大学联

合招生办法」（「联招」）接纳非华语学生以其他中国语

文资历作为符合中国语文科的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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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教育局已在高中提供应用学习中文（非华语学生适

用），让非华语学生以额外途径获取另一中文资历，为

升学及就业作好准备。 
 

(e) 教育局会继续留意录取较少非华语学生的学校。跟过

往数年的情况比较，亦有趋势显示愈来愈多学校录取

非华语学生。 
 

(f) 教育局会跟进如何加强对严重残疾或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非华语学生的支援。 
 

 

项目 6︰其他事项  
 

21. 余无别事，会议在下午六时十五分结束。  
 

 

 

儿童事务委员会秘书处  

二零一八年十一月 

 

 


